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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澄清公告 

本公告由北京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性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注意到某些網上媒體報導本公司有可能收

購西班牙垃圾回收處理公司Urbaser。董事會謹此澄清，本公司並無以任

何形式參與有關收購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的證券時請審慎行事。

承董事會命 

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

姜新浩

執行董事

香港，二零一六年六月二十日

於本公布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東先生（主席）、侯子波先生、周思先生、

李福成先生、李永成先生、鄂萌先生、姜新浩先生、譚振輝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武捷思先

生、林海涵先生、傅廷美先生、施子清先生、史捍民先生、楊孫西博士。 


